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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外人才来黔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

	出生
年月
	
	籍贯
	
	婚姻
状况
	
	

	政治
面貌
	
	入党
时间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健康
状况
	
	身份证
号 码
	
	

	联系地址及电话
	

	编制类型
	□公务员 □参照管理事业 □全额事业 □差额事业 
□自收自支事业

	全日制
学历学位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最高
学历学位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级（聘用岗位等级及专业技术职称）
	

	意向工作单位1
	
	意向工作单位2
	
	是否同意调剂
□是□否

	意向工作单位3
	
	意向工作单位4
	
	

	简



历
	

	历年
年度
考核
结果
	

	奖惩
情况
	

	家庭
主要
成员
以及
重要
社会
关系
	称谓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本人
承诺
	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次公告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若有虚假，自愿取消来黔江工作资格。来黔江后自愿在黔江最低工作服务5年。

签名：  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填表说明：
1. 申请表须由报名人员本人填写。
2. “照片”栏采用近期免冠彩色登记照。
3. 所有年月栏按公历填写到月，如1990.01。
4. “籍贯”栏填写户籍所在地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，如“湖北咸丰”、“重庆黔江”。
5. “婚姻状况”栏填写未婚、已婚、丧偶或离异。
6. “健康状况”栏根据本人身体状况分别填写“健康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较弱”，有严重疾病或者伤残的附后具体写明。
7. “编制类型”栏由本人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对应选择项中勾选。
8. “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级（聘用岗位等级及专业技术职称）”栏按本人当前情况据实填写。
9. “意向工作单位”按同类型单位（乡镇到乡镇、部门到部门）、同编制性质填写。如，“黔江区XX中心”、“黔江区XX乡”。是否服从调剂请勾选“是”或者“否”。
10. “简历”从参加工作时填起，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，从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；时间填写到月，前后要衔接，不得空断（因病休学、休养、待分配、待业等都要如实填写）。
11. “历年年度考核结果”填写参加工作以来所有考核结果，参加工作当年一般为不定等次，相同考核结果的可以合并。如，“2016年不定等次，2017年-2022年合格，2023年-2024年优秀。
12. “奖惩情况”栏具体填写本人参加工作以来所获奖惩，其中奖励仅需填写县级及以上奖励（荣誉）。如，“XX年XX月被XX单位授予XX”、“XX年XX月因XX事项受党内警告处分”。
13. “家庭主要成员以及重要社会关系”主要填写本人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情况，有工作单位的填写具体工作单位及职务，没有工作单位的填写至村（社区）。主要社会关系填写本人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担任县处级及以上职务（含相当层次职务）的亲属，符合应填报范围人员过多时，请另附表填报。
14. “备注”主要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如，主持或参与课题、科研项目及发表论文（著作）、参加比赛获奖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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